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５８

证券简称：森源电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１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撤回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

会议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及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相关议案

，

拟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６

，

０００

万股票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公司向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申报了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

，

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０

日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第

１２１２２８

号

《

受理通知书

》。

因市场环境和管理层的融资理念发生变化等原因

，

公司拟重新研究相关的资本运作事

宜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撤回非公开发行股票

申请文件的议案

》，

公司将根据董事会决议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撤回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

件

。

特此公告

。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３

日

股票简称：森源电气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５８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２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追加承诺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

、

追加承诺股东基本情况介绍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接到公司

控股股东河南森源集团有限公司

、

公司实际控制人楚金甫的承诺函

，

分别承诺对其所直接持

有公司股份在首次公开发行原承诺的锁定期到期后

，

延长锁定期十二个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０

日

，

追加承诺股东具体情况如下

：

（

一

）

追加承诺股东基本情况

：

１

、

股东名称

：

河南森源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长葛市人民路北段

注册资本

：

１１

，

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

：

楚金甫

经营范围

：

实业投资

、

投资管理

；

机械产品

、

电器产品销售

；

风力发电成套设备的生产销

售

；

ＬＥＤ

光源制造销售

（

范围中

，

涉及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方可经营的项目

，

未获审批

的不得经营

。 ）

２

、

股东名称

：

楚金甫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

实际控制人

。

（

二

）

追加承诺股东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

股东名称 股份类别 股数

（

股

）

占 总 股 本

比例

（

％

）

限售情况的说明

河 南 森 源 集 团

有限公司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９９

，

１４７

，

５２０ ２８．８２％

首发限售股

，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０

日解禁

楚金甫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８４

，

１２０

，

１２８ ２４．４５％

首发限售股

，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０

日解禁

（

三

）

追加承诺股东最近十二个月累计减持情况

：

股东名称 减持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河南森源集团有限公司

０ ０

楚金甫

０ ０

公司控股股东河南森源集团有限公司

、

实际控制人楚金甫所直接持股份均自公司股票上

市之日起按相关规定锁定

，

截止目前该部分股票尚未解锁

，

期间未有违反承诺减持股票的行

为

，

最近十二个月累计减持数量为零

。

二

、

此次追加承诺的主要内容

１

、

股东延长限售期承诺的主要内容

：

股东名称

追加承诺

股份性质

追加承诺涉及股份

原限售

截止日

延长锁

定期限

延长锁定期后的限售

截止日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

）

河南森源集

团有限公司

有限售条

件股份

９９

，

１４７

，

５２０ ２８．８２％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０

日

１２

个月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０

日

楚金甫

有限售条

件股份

８４

，

１２０

，

１２８ ２４．４５％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０

日

１２

个月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０

日

２

、

前述股东分别承诺

：

将所直接持有的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上市公

司

”）

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在原承诺的锁定期到期后

，

延长锁定期十二个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０

日

，

在延长的锁定期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

，

也不由上市

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

追加承诺股东若违反前述承诺

，

违反承诺减持股份的所得将全部上缴上市公司

。

三

、

上市公司董事会的责任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

明确披露并及时督促追加承诺股东严格

遵守承诺

。

若追加承诺股东违反承诺减持股份的

，

公司董事会保证主动

、

时要求违反承诺的

相关股东履行违约责任

。

公司董事会将于公告后的两个工作日内办理相关股份的申请锁定

手续

。

四

、

备查文件

１

、

股东追加承诺的正式文件

２

、

上市公司股东追加承诺申请表

特此公告

。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３

日

南方理财

３０

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３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南方理财

３０

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南方理财

３０

天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２０２３０７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南方理财

３０

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

南方理财

３０

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南方理财

３０

天债券

Ａ

南方理财

３０

天债券

Ｂ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２０２３０７ ２０２３０８

２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２

］

１４７７

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０

日

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７

日 止

验资机构名称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１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

（

单位

：

户

）

６

，

３４４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２

，

０５３

，

００８

，

７４４．１７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３６３

，

０６０．７９

募集份额

（

单位

：

份

）

有效认购份额

２

，

０５３

，

００８

，

７４４．１７

利息结转的份额

３６３

，

０６０．７９

合计

２

，

０５３

，

３７１

，

８０４．９６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运用

固有资金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

单位

：

份

）

－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的从

业人员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

单位

：

份

）

７０

，

０２０．５７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００３４％

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

基金投资

和研究部门负责人认购本基金

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

－

本基金基金经理认购本基金份

额总量的数量区间

－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

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

注

：

本次基金募集期间所发生的信息披露费

、

律师费和会计师费等费用由基金管理人承

担

，

不从基金资产中支付

。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

本基金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一个月开始办理申购

，

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次月

的月度对日起开始办理赎回

。

在确定申购开始与赎回开始时间后

，

基金管理人应在申购

、

赎回

开放日前依照

《

信息披露办法

》

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申购与赎回的开始时间

。

２

、

投资者可访问本公司网站

（

ｗｗｗ．ｎｆｆｕｎｄ．ｃｏｍ

）

或拨打全国免长途话费的客户服务电话

（

４００－８８９－８８９９

）

咨询相关情况

。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３

日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景顺

长城资源垄断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LOF

）基金份额净值更正的公告

本公司已于

2013

年

1

月

17

日披露了

《

景顺长城资源垄断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LOF

）

分红

公告

》，

根据该公告

，

本公司应于

2013

年

1

月

21

日对景顺长城资源垄断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LOF

）

进行除权

，

但由于未进行除权处理

，

导致

2013

年

1

月

21

日基金份额净值虚增

0.01

元

。

经与本基金托管行

--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

--

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协商一致

，

本公司决定重新计算本基金份额净值

。

经本公司计算并经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

，

2013

年

1

月

21

日本基金正确份额净值为

0.699

元

，

原公告份额

净值为

0.709

元

。

对

2013

年

1

月

21

日的业务区分以下情形进行处理

：

对当日的申购及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

，

按正确的基金份额净值计算其确认份额

。

对当日赎回的投资者

，

按原公告份额净值计算赎回金额

，

其实际所得金额大于应得金

额的部分由本公司支付给投资者

。

对选择现金分红的投资者

，

其现金红利不受影响

。

本次更正对本基金资产及投资者权益未造成影响

。

特此更正

。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三年一月二十三日

华夏理财

２１

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３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夏理财

２１

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夏理财

２１

天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１０７７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证券投资基金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

》、《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

华

夏理财

２１

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华夏理财

２１

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华夏理财

２１

天债券

Ａ

华夏理财

２１

天债券

Ｂ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００１０７７ ００１０７８

２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２

］

１５３８

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４

日

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７

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１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

（

单位

：

户

）

１４

，

５２８

份额级别 华夏理财

２１

天债券

Ａ

华夏理财

２１

天债券

Ｂ

合计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２

，

５６６

，

２１６

，

７８１．６７ １

，

１８２

，

５０３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７４８

，

７１９

，

７８１．６７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１４８

，

４３４．８０ ４１

，

３８４．０４ １８９

，

８１８．８４

募集份额

（

单位

：

份

）

有效认购份额

２

，

５６６

，

２１６

，

７８１．６７ １

，

１８２

，

５０３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７４８

，

７１９

，

７８１．６７

利息结转的份额

１４８

，

４３４．８０ ４１

，

３８４．０４ １８９

，

８１８．８４

合计

２

，

５６６

，

３６５

，

２１６．４７ １

，

１８２

，

５４４

，

３８４．０４ ３

，

７４８

，

９０９

，

６００．５１

其中

：

募集期间基金

管理人运用固有资

金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

单位

：

份

）

－ － －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 － －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

其中

：

募集期间基金

管理人的从业人员

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

单位

：

份

）

７

，

０００．８４ － ７

，

０００．８４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００％ － ０．００％

其中

：

本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

、

基金投资和

研究部门负责人

、

本

基金的基金经理认

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

区间

０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

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

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

注

：

募集期间募集及利息结转的基金份额已全部计入投资者账户

，

归投资者所有

。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到销售机构的网点进行交易确认单的查询和打印

，

也可以通过本基

金管理人的网站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ＡＭＣ．ｃｏｍ

）

或客户服务电话

（

４００－８１８－６６６６

）

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三年一月二十三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8

2013

年

1

月

23

日 星期三

股票代码：

000538

股票简称：云南白药 公告编号：

2013-01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云南省药物研究所全部股权

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

、

关联交易概述

1

、

云南白药控股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白药控股

"

）

与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

称

"

白药集团

"

或

"

公司

"

）

近日在昆明签署协议

，

白药集团收购白药控股下全资子公司云南省药

物研究所

（

以下简称

"

省药物所

"

）

100%

股权

。

其中

：

转让方

：

云南白药控股有限公司

受让方

：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交易标的

：

云南省药物研究所

100%

股权

2

、

该次股权收购形成关联交易

。

白药控股持有省药物所

100%

股权

，

持有白药集团

41.52%

股权

。

白药集团收购省药物所

100%

股权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公司章程

》、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有关关联交易审议程序和审批权限的规定

，

本次收购资产

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不存在向关联方违规担保及资金占用的情况

，

不

须通过本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

。

3

、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3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于

2013

年

1

月

22

日通

讯表决方式召开

，

会议以

8

票同意

、

0

票弃权

、

0

票反对

，

审议通过

《

关于收购云南省药物研究所

股权有关事宜

》

的议案

，

公司三名关联董事

（

王明辉

、

路红东

、

杨昌红任职云南白药控股有限公

司

）

回避表决

。

董事会审议通过的议案

，

授权经营班子具体操作该事宜

，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

二

、

关联方基本情况

云南白药控股有限公司

1

、

基本情况

云南白药控股有限公司原名云南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

2009

年更名为 云南白药控股有限

公司

，

持有本公司

41.52%

股份

。

其股东为云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

持有云南

白药控股有限公司

100%

股权

。

注册住所

：

昆明市北京路

547

号

注册资本

：

人民币壹拾伍亿元正

法定代表人

：

王明辉

经营范围

：

植物药原料基地的开发和经营

；

药品生产

、

销售

、

研发

；

医药产业投资

；

生物资

源的开发和利用

；

国内

、

国际贸易

（

经营范围中涉及需要专项审批的凭许可证经营

）。

注册号

：

530000000020796

2

、

主要财务数据

云南白药控股有限公司

2011

年

12

月

31

日主要财务数据

（

经审计

）：

总资产

116

亿元

、

净资产

66

亿元

，

2011

年收入

115

亿元

、

净利润

11

亿元

。

2012

年

9

月

30

日主要财务数据

（

未经审计

）：

总资产

138

亿元

、

净资产

77

亿元

，

2012

年

1-9

月

收入

97

亿元

、

净利润

10

亿元

。

3

、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云南白药控股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288,284,398

股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41.52%

股权

），

成为

本公司控股股东

，

根据

《

上市规则

》

相关规定

，

云南白药控股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关联法人

。

三

、

关联交易标的情况

1

、

云南省药物研究所基本情况

云南省药物研究所

2000

年作为云南省第一批转制的科研院所

，

转制为国有独资企业

，

控

股股东为云南白药控股有限公司

。

注册住所

：

昆明市西山区高峣冷水塘

24

号

注册资本

：

人民币伍仟肆佰零捌万元正

法定代表人

：

朱兆云

经营范围

：

新药研究与开发

注册号

：

530000000016206

2

、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云南省药物研究所为云南白药控股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

根据

《

上市规则

》

相关规定

，

云

南省药物研究所为本公司关联法人

。

3

、

主要财务数据

云南省药物所

2011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

经审计

）：

2011

年

12

月总资产

12973

万元

，

净资产

7794

万元

，

2011

年

1-12

月销售收入

12126

万元

，

净利润

99

万

。

云南省药物所

2012

年

1-9

月主要财务数据

（

经审计

）：

2012

年

9

月

30

日总资产

14828

万元

，

净

资产

8088

万元

,2012

年

1

至

9

月份营业收入

11375

万元

,

净利润

294

万元

。

4

、

审计及评估情况

4.1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云南分所出具了审计意见

：

我们认为

，

上述财

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

，

公允反映了云南省药物研究所

2012

年

9

月

30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12

年

1-9

月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

4.2

中威正信

(

北京

)

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

，

评估结果如下

：

资产评估报告的

评估基准日为

2012

年

9

月

30

日

，

本次项目的评估对象为云南省药物研究所的股东全部权益价

值

。

委估资产账面价值为

14828

万元

，

评估值为

16786

万元

，

增值率

13.2%

；

委估负债账面价值

为

6739

万元

，

评估值为

6739

万元

，

增值率

0

；

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8089

万元

，

评估值为

10047

万元

，

增值率

24.21%

。

四

、

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此次股权交易评估基准日为

2012

年

9

月

30

日

，

交易标的评估价值为

10046.84

万元

，

交易价

格不得低于经国资委备案的标的股权对应的评估价值为原则

，

由转让双方协商确定

。

2012

年

12

年

25

日

，

此次股权交易评估价格获得云南省国资委同意备案

。

交易双方同意以中威正信

(

北京

)

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11

月

25

日出具的中威正信评

报字

(2012)

第

2028

号

《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云南白药控股有限公司所持云南省

药物研究所

100%

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

得出的研究所净资产值为本次股权转让的交易价

格

，

即本次交易的价格为人民币

10046.84

万元

。

五

、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

、

股权转让标的

：

白药控股

（

甲方

）

所持有的研究所

100%

的股权

。

2

、

股权转让的交易价格及损益安排

：

本次交易的价格为人民币

10046.84

万元

。

资产评估报

告的评估基准日为

2012

年

9

月

30

日

，

双方确认

，

自该基准日起至本协议签署之日止

，

这一期间

研究所产生的损益由白药集团

（

乙方

）

承担和享有

，

但若因省研究所分配

2012

年的利润导致研

究所的净资产下降的

，

则相应的价款在乙方向甲方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中扣除

，

具体数额由

甲乙双方在支付时予以书面确定

。

3

、

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方式

：

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按三次分期支付的方式进行

。

4

、

白药控股承诺拥有合法的

、

完全的对省药物所的股东权利

，

并保证协议所涉省药物所

全部股权不存在任何第三方权益和争议

，

包括但不限于

：

对外提供了保证

、

资产抵押

、

股权质

押等担保

，

以及任何第三方对甲方持有研究所的股权有权属争议或可能采取确权行为

。

5

、

白药集团承诺按照协议约定的付款方式及时足额向白药控股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

六

、

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公司收购省药物所股权以后

，

省药物所原生产

、

销售板块整合到公司相关职能部门

，

研发

板块将通过目标考核体系

、

技术平台体系

、

人才团队体系和薪酬体系的系统建设

，

打造一个研

发技术创新平台

，

使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

让科技创新成为公司发展不竭的动力

。

七

、

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

、

白药集团是上市公司

，

与省药物所同为白药控股旗下子公司

，

二者均以生产及销售中

成药为主

，

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形

，

不符合证监会相关规定

。

2010

年初

，

证监会提出

"

解决同业竞

争减少关联交易

"

专项活动的具体方案

，

并同时下发了

《

关于开展解决同业竞争

、

减少关联交

易

，

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独立性工作的通知

》（

上市部函

[2010]085

号

），

要求在全国上市公司范

围内开展

"

解决同业竞争

、

减少关联交易

"

专项活动

，

通过股权转让

、

股权收购

、

企业合并等方

式解决关联交易

；

通过并购重组

、

改变经营范围等方式解决同业竞争

。

2

、

通过收购

，

公司可实现研发资源有效整合

，

更加凸显省药物所的研发优势和资源优势

，

促进公司药物研发体系的发展建设

；

充分发挥白药集团在生产和营销方面的优势

，

迅速扩大

省药物所现有产品的销售

，

同时丰富公司产品族群

，

实现共赢

。

省药物所在天然药物资源调研

、

药材品质评价

、

有效成份提取分离

、

药物分析

、

制剂工艺

、

药理和毒理筛选评价

、

药代

、

质量标准

、

中试

、

工程化转化等方面

，

形成了系统完整的新药研发

链

，

建立了天然药物资源研究中心

、

天然药物筛选研究中心

、

药物安全性评价

（

GLP

）

中心

、

药物

制剂研究中心和中试基地

。

省药物所先后主持和参与研发出

30

余个原创新药

，

拥有自主知识

产权独家生产品种

：

痛舒胶囊

、

肿痛气雾剂

、

肿痛搽剂

、

肿痛凝胶

、

伤益气雾剂

、

胆清片

、

痛舒

片

。

截止

2012

年

9

月

30

日

，

省药物所经审计后总资产为

1.48

亿

，

占同期白药公司总资产的

1.37%

，

审计后的所有者权益为

8089

万

，

占白药集团所有者权益的

1.23%

。

收购完成

，

进入公司

合并报表后

，

预计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形成重大影响

。

七

、

当年年初

（

2013

年

）

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120.30

万元

。

2012

年

1-12

月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是

2382.95

万元

。

八

、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根据

《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2008

修订

）》

等有关法律

、

法规的有关规定

，

我们作为独立董事

，

经事前认真审阅有关文件及

了解关联交易情况后

，

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

，

并且我们基于独立判断立场

，

对公司

收购云南省药物研究所股权有关事宜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

1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公司章程

》

有关关联交易审议程序和审批权限

的规定

，

本次收购资产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不存在向关联方违规担保

及资金占用的情况

，

不须通过本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

。

2

、

公司收购云南省药物研究所股权有关事宜的关联交易是按照

"

自愿

、

公平

、

互惠

、

互利

"

的原则进行

，

关联交易价格是参照评估价格制定的

，

是一种公允

、

合理的定价方式

，

交易有利

于公司的可实现研发资源有效整合

，

更加凸显省药物所的研发优势和资源优势

，

促进公司药

物研发体系的发展建设

。

3

、

董事会审议关联交易事项时

，

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

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

4

、

公司股权收购关联交易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2008

年修订

）》

及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

不存在损害公司

、

其他非关

联股东及广大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

九

、

中介机构意见结论

云南千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云南白药控股有限公司转让云南省药物研究所股权的

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

：

经本所律师对本次股权转让各项资料和情况的适当核查和验证

，

截至

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

本次股权转让的有关内容均符合国家有关法律

、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

，

但交易双方仍需履行相关法定程序

，

以保证本次股权转让的合法进行

。

十

、

备查文件

1

、

董事会决议

2

、

独立董事意见

3

、

股权转让协议

4

、

股权转让审计

、

评估报告

5

、

股权转让法律意见书

6

、

云南省国资委关于云南白药控股有限公司协议转让所持云南省药物研究所股权有关

事宜的复函及股权交易评估价格备案表

特此公告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22

日

股票代码：

000538

股票简称：云南白药 公告编号：

2013-02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

2013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重要提示：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3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通知及议案于

2013

年

1

月

12

日以书面

、

邮件及

传真方式发出

，

本次会议

2013

年

1

月

22

日采用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

会议以

8

票同意

、

0

票弃权

、

0

票反对

，

审议通过

《

关于收购云南省药物研究所股权有关事宜

》

的议案

，

公司三名关联董事

（

王

明辉

、

路红东

、

杨昌红任职云南白药控股有限公司

）

回避表决

。

董事会审议通过的议案

，

授权经营班子具体操作该事宜

，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公司章程

》

有关关联交易审议程序和审批权限的

规定

，

本次收购资产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不存在向关联方违规担保及

资金占用的情况

，

不须通过本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

。

公司收购云南省药物研究所股权有关事

宜的关联交易是按照

"

自愿

、

公平

、

互惠

、

互利

"

的原则进行

，

关联交易价格是参照评估价格制

定的

，

是一种公允

、

合理的定价方式

，

交易有利于公司的可实现研发资源有效整合

，

更加凸显

省药物所的研发优势和资源优势

，

促进公司药物研发体系的发展建设

。

所收购的云南省药物

研究所全部股权不存在任何第三方权益和争议

，

包括但不限于

：

对外提供了保证

、

资产抵押

、

股权质押等担保

，

以及任何第三方对云南白药控股有限公司持有云南省药物研究所研的股权

有权属争议或可能采取确权行为

。

公司股权收购关联交易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2008

年修订

）》

及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

不存在损害公司

、

其他非关联

股东及广大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

关联交易内容详见该关联交易公告

（

巨潮资讯网网址

：

http://www.cninfo.com.cn

）。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

年

1

月

22

日

证券代码：

002217

证券简称：联合化工 公告编号：

2013-002

山东联合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诉讼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

、

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简要介绍

2011

年

11

月

，

山东联合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就和北京烨晶科技有限公司

、

武汉昌发过程装备工程有限公司技术转让合同纠纷一案

，

向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

。

期间

，

北京烨晶科技有限公司分别向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提出管辖权异议

，

均被依法驳回

。

2012

年

6

月

25

日公司向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变

更诉讼请求的申请书

，

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于

2012

年

6

月

29

日

、

8

月

16

日

、

9

月

6

日公

开开庭进行了审理

，

近日收到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

案号

：（

2011

）

淄民三初字第

234

号

）。

二

、

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原告

：

山东联合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地

：

山东省沂源县东风路

36

号

法定代表人

：

王宜明

第一被告

：

北京烨晶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地

：

北京清华大学科技园科技大厦

C-605

室

法定代表人

：

刘朝慧

第二被告

：

武汉昌发过程装备工程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武汉昌发

）

住所地

：

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郑店黄金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

：

李俊松

诉讼请求

1

、

请求二被告连带返还技术转让费及专有设备价款

2290

万元

。

2

、

请求二被告连带赔偿因履行合同不符合约定而给原告造成的损失

2709

万元

。

3

、

请求二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

主要事实和理由

2008

年

1

月

8

日

，

原告与被告一北京烨晶科技有限公司订立

《

烨晶气相淬冷法日产

100

吨蜜

胺生产技术转让合同

》，

合同约定

：

被告一向原告提供

"

烨晶气相淬冷法日产

100

吨蜜胺生产技

术

"

的成套技术

（

包括有关专利和专有技术

）

用于在甲方建造一套日产

100

吨蜜胺装置

；

被告一

保证

"

烨晶气相淬冷法日产

100

吨蜜胺生产技术

"

是可以用于大规模商业化生产的工业化技术

，

在世界同行业具有先进水平

，

并确保项目工艺技术先进可靠

，

工程设计合理

，

设计图纸资料准

确无误

，

供货的关键设备质量可靠

，

装置投产后

，

其性能完全达到约定的技术经济指标

；……

并

对采用的技术和设计的质量全面负责

。

合同同时约定

，

在试生产期内允许乙方对设计和专供设

备存在的问题进行局部性修改

……

在试生产期内由于设计和专供设备的原因致使日产量

、

蜜

胺品质

、

主要物能消耗等主要指标达不到所规定的合同保证值

，

乙方应承担由此造成的直接经

济损失

，

并继续负责改进

，

但时限限于自投产之日起

180

日内

。

合同同时约定

，

专供设备另立合

同

。

2008

年

7

月

，

原告与被告一

、

被告二及案外人进行了

100t/d

三聚氰胺项目设计联络会

，

并签

署了会议纪要

，

根据会议纪要

：

"

烨晶公司在联络会上介绍了三胺装置的

6

台专有设备和尾气的

5

台塔设备

，

并确认

，

烨晶公司的气相淬冷新技术除工艺过程先进之外

，

更多的体现在这些专有

设备的设计思路和结构中

。

为了专有设备的技术保密

，

烨晶公司成立了自己的设备制造公司

--

武汉昌发过程装备工程有限公司来加工专有设备

……

按照 北京烨晶公司与山东联合化工签

订的技术转让合同

，

本套三胺装置关键专有设备将由烨晶公司合资装备公司

--

武汉昌发过程

装备工程有限公司制造

，

并以合理的价格向山东联合化工供货

。

"

根据该会议纪要的安排

，

原告

与被告二于

2008

年

12

月

5

日及

2009

年

2

月

21

日

，

分别签订了合同书

，

由原告向被告二购买共计

11

台专供设备

。

原告与被告一及被告二签订合同后即按照被告一的设计购买设备及进行土建施工

，

进行

项目施工

。

原告三聚氰胺项目建成后

，

从

2010

年

2

月底起在被告一的指挥下开始联动试车

，

3

月

10

日正

式投料

，

此后因带催化剂

、

设备运行质量问题等多次进行改造

，

直至

2011

年

6

月问题仍未得到有

效解决

，

为避免损失的继续扩大

，

原告不再接受被告一改造

，

决定自行对三聚氰胺装置存在的

问题进行改造

，

直至

2012

年

12

月

18

日稳定生产

，

在长达

21

个月的时间里

，

三胺装置频繁发生问

题

、

不停的试车

、

改造又试车又改造

，

导致物料

、

能耗损失

，

花费了高额改造费用

，

损失了大量利

润等

，

请求法院判决被告一

、

被告二进行赔偿

。

三

、

判决情况

2013

年

1

月

14

日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件判决如下

：

1

、

被告北京液晶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山东联合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经济损失

9,201,142.90

元

。

2

、

被告武汉昌发过程装备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山东联合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经济损失

10,740,000.00

元

。

3

、

驳回原告山东联合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

应当依照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

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

，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

案件受理费

291,750.00

元

，

由原告山东联合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125,875.00

元

，

被告北京

液晶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82,937.50

元

，

被告武汉昌发过程装备工程有限公司负担

82,937.50

元

。

如不服本判决

，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

向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

状

，

并按对方的人数提出副本

，

同时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

，

上诉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

四

、

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除上述案件外

，

公司

（

包括控股子公司在内

）

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

、

仲裁事

项

。

五

、

本次公告的诉讼

、

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次诉讼判决属一审判决

，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上诉

，

因而后续

进展目前尚不确定

，

如果该次判决生效

，

其中判决赔偿款

9,201,142.90

元当确认为

2013

年营业

外收入

，

其余判决赔偿款

10,740,000.00

元根据相关资产的折旧年限进行摊销

，

上述情况不影响

2012

年年度业绩

，

具体账务处理以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结果为准

。

对于该诉讼事项的进展情

况

,

本公司将持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六

、

备查文件

1

、

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案号

：（

2011

）

淄民三初字第

234

号

特此公告

。

山东联合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0678

证券简称：襄阳轴承 公告编号：

2013-001

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三环集团收购报告书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前

，

分别于

2011

年

12

月

1

日

、

2012

年

5

月

18

日

、

2012

年

7

月

20

日在巨潮资讯网和证券时报上刊登了

《

收购报告书

（

摘

要

）》。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

，

于

2012

年

12

月

18

日在

巨潮资讯网和证券时报上披露了

《

收购报告书

》

及其相关文件

。

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最终发行方案确定

，

公司决定再次公告

《

收购报告书

》。

2012

年

12

月

18

日公告的

《

收购报告书

》

中关于收购股份的数量及变动比例表述为不超过

12800

万股和

不超过

21.65%

，

现最终确定收购股份的数量及变动比例为

12800

万股和

21.65%

。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

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二十二日

股票代码：

000686

股票简称：东北证券 公告编号

2013-008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

2．

本次会议无新议案提交表决

。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

2013

年

1

月

22

日上午

9

点

；

2.

会议召开地点

：

公司

7

楼会议室

；

3．

会议召开方式

：

采用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

；

4．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2013

年

1

月

4

日

，

公司董事会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上

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和巨潮资讯网刊登了

《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3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5．

会议主持人

：

公司董事长矫正中先生

；

6．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及公司

《

章程

》

的规定

；

7.

会议出席情况

：

（

1

）

参加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合计

7

人

，

代表股份数

567,929,196

股

，

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58.04%

；

（

2

）

公司部分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会议

。

二

、

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大会通过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

1．

《

修改

〈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公司股东大会同意修改公司

《

章程

》，

在公司

《

章程

》

第十四条后增加

"

公司可以设立子公司

从事金融产品等投资业务

"

的条款

，

本条以后条款相应顺延

；

同时授权公司经营层具体办理本

次修改公司

《

章程

》

的监管部门核准及工商登记变更等事宜

，

并按照监管部门的批复意见调整

本次公司

《

章程

》

拟修改条款的具体表述

。

表决结果

：

赞成

567,929,196

股

，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0%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0%

；

此议案获得通过

。

2．

《

设立另类投资子公司的议案

》

在公司

《

章程

》

增加

"

公司可以设立子公司从事金融产品等投资业务

"

条款获得中国证监会

批准的前提下

，

公司股东大会同意以下事项

：

（

1

）

同意公司出资不超过十亿元人民币设立另类投资全资子公司开展金融产品等投资业

务

，

授权公司经营层在上述投资额度内决定分次注资的具体事宜

；

（

2

）

同意授权公司经营层确定另类投资子公司的名称

、

经营范围等事项

；

（

3

）

同意授权公司经营层根据监管规定办理设立另类投资子公司的相关手续

。

表决结果

：

赞成

567,929,196

股

，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0%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0%

；

此议案获得通过

。

三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

：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

：

杨继红

、

王莹

3．

结论性意见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

、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

、

会议表

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均符合

《

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等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及

《

公司章程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规定

，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四

、

备查文件

1.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2.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

见

。

特此公告

。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三年一月二十三日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嘉实理财宝

7

天债券

A/B

降低申购单笔

最低金额并修改招募说明书的公告

嘉实理财宝

7

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以下简称

"

嘉实理财宝

7

天债券

A/B")

经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2]1047

号文核准募集

，

基金合同于

2012

年

8

月

29

日生效

。

为满足更多投资者的需求

，

经与嘉实理财宝

7

天债券

A/B

的基金托管人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

，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决定自

2013

年

1

月

25

日起

，

将嘉实理财宝

7

天债券

A/B

的申购单笔最低金额由人民币

1000

元降低为人民币

100

元

，

相应修

改招募说明书

。

一

、

修改招募说明书的具体内容

修改

《

嘉实理财宝

7

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第九部分第

（

六

）

条第

1

款

。

原表述为

：

1

、

投资者通过代销机构或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直销首次申购

A

类基金份额的单

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1,000

元

，

追加申购单笔最低限额为

1,000

元

；

首次申购

B

类基金份额的单

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5,000,000

元

，

但已持有本基金

B

类份额的投资者可以适用首次申购单笔

最低限额人民币

1,000

元

，

追加申购单笔最低限额为

1,000

元

。

投资者通过直销中心柜台首次申购

A

类基金份额的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20,000

元

，

追

加申购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1,000

元

；

首次申购

B

类基金份额的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5,

000,000

元

，

但已持有本基金

B

类份额的投资者可以适用首次申购单笔最低限额人民币

1,000

元

，

追加申购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1,000

元

。

"

修改为

：

1

、

投资者通过代销机构或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直销首次申购

A

类基金份额的单

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100

元

，

追加申购单笔最低限额为

100

元

；

首次申购

B

类基金份额的单笔

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5,000,000

元

，

但已持有本基金

B

类份额的投资者可以适用首次申购单笔最

低限额人民币

100

元

，

追加申购单笔最低限额为

100

元

。

投资者通过直销中心柜台首次申购

A

类基金份额的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20,000

元

，

追

加申购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100

元

；

首次申购

B

类基金份额的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5,000,

000

元

，

但已持有本基金

B

类份额的投资者可以适用首次申购单笔最低限额人民币

100

元

，

追

加申购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100

元

。

"

二

、

实施时间

前述降低嘉实理财宝

7

天债券

A/B

申购单笔最低金额

，

将自

2013

年

1

月

25

日起实施

。

三

、

咨询办法

:

1

、

嘉实理财宝

7

天债券

A/B

代销机构

中国银行

、

中国农业银行

、

中国建设银行

、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

兴业银行

、

中国民生银行

、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

、

北京农村商业银行

、

青岛银行

、

杭州银行

、

南京银行

、

临商银行

、

温州银

行

、

深圳农村商业银行

、

洛阳银行

、

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

、

烟台银行

、

哈尔滨银行

、

东莞农村商

业银行

、

河北银行

、

包商银行

、

中信证券

、

国泰君安证券

、

海通证券

、

申银万国证券

、

银河证券

、

国都证券

、

中信建投证券

、

兴业证券

、

国盛证券

、

平安证券

、

招商证券

、

财富证券

、

东吴证

券

、

中信万通证券

、

渤海证券

、

光大证券

、

国信证券

、

安信证券

、

长城证券

、

东北证券

、

广发

证券

、

长江证券

、

国元证券

、

德邦证券

、

中航证券

、

宏源证券

、

世纪证券

、

中信证券

（

浙江

）、

中银国际证券

、

广州证券

、

新时代证券

、

齐鲁证券

、

国金证券

、

中投证券

、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

司

、

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

江海证券

、

华宝证券

、

方正证券

、

华福证券

、

东兴证券

、

华融证券

。

2

、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600-8800

3

、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www.jsfund.cn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3

年

1

月

23

日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嘉实货币

A/B

、

嘉实超短债债券、嘉实安心货币

A/B

降

低申购单笔最低金额并修改

招募说明书的公告

嘉实货币市场基金

(

以下简称

"

嘉实货币

A/B")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基金字

[2005]29

号文核准募集

，

基金合同于

2005

年

3

月

18

日生效

。

嘉实超短债证券投资基金

(

以下简

称

"

嘉实超短债债券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基金字

[2006]48

号文核准募集

，

基金合

同于

2006

年

4

月

26

日生效

。

嘉实安心货币市场基金

(

以下简称

"

嘉实安心货币

A/B")

经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1]1947

号文核准募集

，

基金合同于

2011

年

12

月

28

日生效

。

为满足更多投资者的需求

，

经与嘉实货币

A/B

、

嘉实超短债债券

、

嘉实安心货币

A/B

的基

金托管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

，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决定

自

2013

年

1

月

25

日起

，

将嘉实货币

A/B

、

嘉实超短债债券

、

嘉实安心货币

A/B

的申购单笔最低金

额由人民币

1000

元降低为人民币

100

元

，

相应修改招募说明书

。

一

、

修改招募说明书的具体内容

（

一

）

嘉实货币

修改

《

嘉实货币市场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

》

第八部分第

（

五

）

条第

1

款

。

原表述为

：

"1

、

投资者每次最低申购金额为

1000

元

，

通过直销机构申购的最低金额为

2

万元人民币

。

"

修改为

：

"1

、

投资者通过代销机构或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直销首次申购

A

类基金份额的单

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100

元

，

追加申购单笔最低限额为

100

元

；

首次申购

B

类基金份额的单笔

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5,000,000

元

，

但已持有本基金

B

类份额的投资者可以适用首次申购单笔最

低限额人民币

100

元

，

追加申购单笔最低限额为

100

元

。

投资者通过直销中心柜台首次申购

A

类基金份额的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20,000

元

，

追

加申购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100

元

；

首次申购

B

类基金份额的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5,000,

000

元

，

但已持有本基金

B

类份额的投资者可以适用首次申购单笔最低限额人民币

100

元

，

追

加申购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100

元

。

"

（

二

）

嘉实超短债

修改

《

嘉实超短债证券投资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

》

第八部分第

（

六

）

条第

1

款

。

原表述为

：

"

投资人通过代销机构首次申购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1000

元

；

投资人通过直销中心首

次申购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20000

元

；

追加申购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1000

元

。

"

修改为

：

"

投资人通过代销机构或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直销首次申购基金份额的单笔最低

限额为人民币

100

元

，

追加申购单笔最低限额为

100

元

；

通过直销中心柜台首次申购的单笔最

低金额为

2

万元人民币

；

追加申购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100

元

。

"

（

三

）

嘉实安心货币

修改

《

嘉实安心货币市场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

》

第九部分第

（

六

）

条第

1

款

。

原表述为

：

"1．

申请申购基金的金额

投资者通过代销机构或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直销首次申购

A

类基金份额的单笔

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1,000

元

，

追加申购单笔最低限额为

1,000

元

；

首次申购

B

类基金份额的单笔

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5,000,000

元

，

追加申购单笔最低限额为

1,000

元

。

投资者通过直销中心柜台首次申购

A

类基金份额的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20,000

元

，

追

加申购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1,000

元

；

首次申购

B

类基金份额的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5,

000,000

元

，

但已持有本基金

B

类份额的投资者可以适用首次申购单笔最低限额人民币

1,000

元

，

追加申购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1,000

元

。

"

修改为

：

"1．

申请申购基金的金额

投资者通过代销机构或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直销首次申购

A

类基金份额的单笔

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100

元

，

追加申购单笔最低限额为

100

元

；

首次申购

B

类基金份额的单笔最

低限额为人民币

5,000,000

元

，

但已持有本基金

B

类份额的投资者可以适用首次申购单笔最低

限额人民币

100

元

，

追加申购单笔最低限额为

100

元

。

投资者通过直销中心柜台首次申购

A

类基金份额的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20,000

元

，

追

加申购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100

元

；

首次申购

B

类基金份额的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5,000,

000

元

，

但已持有本基金

B

类份额的投资者可以适用首次申购单笔最低限额人民币

100

元

，

追

加申购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100

元

。

"

二

、

实施时间

前述降低嘉实货币

A/B

、

嘉实超短债债券

、

嘉实安心货币

A/B

申购单笔最低金额

，

将自

2013

年

1

月

25

日起实施

。

三

、

咨询办法

:

1

、

嘉实货币

A/B

代销机构

中国银行

、

中国工商银行

、

中国建设银行

、

中国农业银行

、

交通银行

、

招商银行

、

中国民生

银行

、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

兴业银行

、、

北京银行

、

平安银行

、

宁波银行

、

青岛银行

、

中信银行

、

东莞银行

、

广东发展银行

、

徽商银行

、

临商银行

、

杭州银行

、

温州银行

、

南京银行

、

上海农村商

业银行

、

浙商银行

、

江苏银行

、

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

、

渤海银行

、

中国光大银行

、

洛阳银行

、

深

圳农村商业银行

、

北京农村商业银行

、

烟台银行

、

浙江稠州商业银行

、

哈尔滨银行

、

天津银行

、

东莞农村商业银行

、

华夏银行

、

包商银行

、

渤海证券

、

申银万国证券

、

财富证券

、

兴业证券

、

中

国银河证券

、

招商证券

、

中信证券

、

长城证券

、

长江证券

、

东北证券

、

东方证券

、

东吴证券

、

光大

证券

、

广发证券

、

国都证券

、

国海证券

、

国盛证券

、

国泰君安证券

、

国信证券

、

国元证券

、

海通证

券

、

恒泰证券

、

中信建投证券

、

浙商证券

、

民生证券

、

平安证券

、

山西证券

、

中信万通证券

、

华泰

证券

、

华西证券

、

中航证券

、

德邦证券

、

东海证券

、

宏源证券

、

湘财证券

、

世纪证券

、

西部证券

、

金元证券

、

国联证券

、

中银国际证券

、

中信证券

（

浙江

）、

广州证券

、

南京证券

、

安信证券

、

中原

证券

、

华龙证券

、

新时代证券

、

上海证券

、

东莞证券

、

万联证券

、

第一创业证券

、

大同证券

、

齐鲁

证券

、

国金证券

、

财通证券

、

中投证券

、

瑞银证券

、

华鑫证券

、

中山证券

、

中国民族证券

、

厦门证

券

、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

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

爱建证券

、

华宝证券

、

江海证券

、

方正证

券

、

英大证券

、

西南证券

、

日信证券

、

华福证券

、

信达证券

、

东兴证券

、

华融证券

、

高华证券

、

财

富里昂证券

2

、

嘉实超短债债券代销机构

中国银行

、

中国工商银行

、

中国建设银行

、

中国农业银行

、

交通银行

、

招商银行

、

中国民生

银行

、

中国光大银行

、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

兴业银行

、

北京银行

、

平安银行

、

宁波银行

、

青岛银

行

、

中信银行

、

东莞银行

、

广东发展银行

、

徽商银行

、

临商银行

、

杭州银行

、

温州银行

、

南京银

行

、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

、

浙商银行

、

江苏银行

、

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

、

深圳农村商业银行

、

渤海

银行

、

洛阳银行

、

北京农村商业银行

、

烟台银行

、

浙江稠州商业银行

、

哈尔滨银行

、

东莞农村商

业银行

、

华夏银行

、

渤海证券

、

申银万国证券

、

财富证券

、

兴业证券

、

中国银河证券

、

招商证券

、

中信证券

、

长城证券

、

长江证券

、

东北证券

、

东方证券

、

东吴证券

、

光大证券

、

广发证券

、

国都证

券

、

国海证券

、

国盛证券

、

国泰君安证券

、

国信证券

、

国元证券

、

海通证券

、

中信建投证券

、

浙商

证券

、

民生证券

、

平安证券

、

山西证券

、

中信万通证券

、

华泰证券

、

中航证券

、

德邦证券

、

东海证

券

、

宏源证券

、

湘财证券

、

世纪证券

、

西部证券

、

金元证券

、

国联证券

、

中银国际证券

、

中信证券

（

浙江

）、

广州证券

、

南京证券

、

安信证券

、

中原证券

、

华龙证券

、

新时代证券

、

上海证券

、

东莞证

券

、

万联证券

、

第一创业证券

、

大同证券

、

齐鲁证券

、

国金证券

、

财通证券

、

中投证券

、

瑞银证

券

、

华鑫证券

、

中山证券

、

中国民族证券

、

厦门证券

、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

天相投资顾问有

限公司

、

爱建证券

、

华宝证券

、

江海证券

、

方正证券

、

英大证券

、

西南证券

、

日信证券

、

华福证

券

、

信达证券

、

东兴证券

、

恒泰证券

、

华融证券

、

财富里昂证券

3

、

嘉实安心货币

A/B

代销机构

中国银行

、

中国农业银行

、

兴业银行

、

宁波银行

、

青岛银行

、

东莞银行

、

临商银行

、

温州银

行

、

杭州银行

、

深圳农村商业银行

、

哈尔滨银行

、

烟台银行

、

东莞农村商业银行

、

浙江稠州商业

银行

、

招商银行

、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

浙商银行

、

国泰君安证券

、

中信建投证券

、

国信证券

、

招

商证券

、

广发证券

、

中信证券

、

中国银河证券

、

海通证券

、

申银万国证券

、

兴业证券

、

长江证券

、

安信证券

、

西南证券

、

湘财证券

、

万联证券

、

国元证券

、

渤海证券

、

华泰证券

、

山西证券

、

中信万

通证券

、

东吴证券

、

信达证券

、

东方证券

、

方正证券

、

长城证券

、

光大证券

、

广州证券

、

东北证

券

、

南京证券

、

新时代证券

、

大同证券

、

国联证券

、

平安证券

、

财富证券

、

东莞证券

、

中原证券

、

国都证券

、

东海证券

、

中银国际证券

、

恒泰证券

、

国盛证券

、

齐鲁证券

、

第一创业证券

、

中航证

券

、

德邦证券

、

华福证券

、

华龙证券

、

中金公司

、

财通证券

、

华鑫证券

、

瑞银证券

、

中投证券

、

中

山证券

、

江海证券

、

国金证券

、

中国民族证券

、

华宝证券

、

厦门证券

、

爱建证券

、

华融证券

、

浙商

证券

、

中信证券

（

浙江

）、

民生证券

、

上海证券

、

宏源证券

、

金元证券

、

日信证券

、

财富里昂证券

、

天相投顾

4

、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600-8800

5

、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www.jsfund.cn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3

年

1

月

23

日


